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37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93年 3月 2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2361號  

壹、時間：民國 93年 2月 12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貳、地點：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記錄：望熙娟、廖文弘、張順

勝、岳喜倫、段玉屏  

參、主席：許主任委員應深  

 
陸、確認前（一三五）次會議紀錄  

決議：  

1. 有關第二案：審議台南縣七股鄉「國立台南師範學院七

股校區開發計畫」案，委員發言意見之環保署委員意見，

略以：「…….本署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召開確認會

議，」應修正為「…….本署於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召開確

認會議，」 

2. 餘洽悉。 

柒、決議： 

第一案：審議「高雄中區污水處理廠提昇二級處理海埔地開發

計畫工程」開發案 

決議：  

1. 本案退回專案小組再行研議。 

2. 請申請人分析本開發計畫與「高雄海洋首都發展願景」

之關係，並由本部政務次長擔任領隊，安排區委會委員

至現地辦理會勘及座談。 

第二案：審議臺中縣霧峰鄉「朝陽科技大學新增校地開發計畫

案」 

決議：  



（一） 專案小組決議（三），請加強地質調查分析資料並補

充說明下列事項：  

1. 分析基地區位是否位於車籠埔斷層之上盤及其因應對策。 

2. 有關車籠埔斷層之影響範圍及基地是否位於地質構造不

穩定區等節，回復資料僅以車籠埔斷層線左右發生隆起、

地表破裂，說明其影響範圍約在斷層線兩側五十公尺，

似有不足，建議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有關車籠埔

斷層調查報告做更深入說明。 

3. 另有關安全考量上，除以加強建築物耐震設計及加強邊

坡穩定等措施外，應就位於下邊坡之建築物依建築法令

規定退縮一定之距離。 

（二） 專案小組決議（五）之２，請就下列項目再加強說明：  

1. 有關本案新校區內有一貫穿之道路，應如何維繫師生往

來道路二側時穿越道路之安全，補正資料係提出限速２

５公里以下、設置減速墊等措施，為強化效果請再就規

劃其他立體化設施之可行性及引導學生使用該措施之誘

因等檢討分析。 

2. 有關新舊校區間聯繫，擬規劃設置人行步道及休閒步道

解決，並限制學生機車僅能停於舊校區，惟此等措施是

否能落實執行及舊校區原所規劃之停車位是否能滿足實

際需求，請再補充說明。 

3. 本案未來如學生直接停車於宿舍門口，將直接影響下山

之穿越車流及滋生安全性問題，請就宿舍位置及配置是

否尚有退縮設計空間，或有其他因應對策再加檢討考量。 

4. 請補充本案未來宿舍之師生住宿比例，並就此比例重新

檢討分析旅次產生量；另請補充本案未來行人動線，包

括宿舍出入口、可能之穿越點，並請分析區內車流量與

行人穿越可能之衝突量。 

（三）本案位於山坡地，暴雨時區內道路可能成為洪水沖流之

通道，請就滯洪池位置重新檢討考量；另建議於符合安全之先



決條件下，檢討將宿舍建築物一樓挑高設計之可行性，以增加

防洪效果及學生活動空間，並就滯洪池與宿舍建築整合規劃以

提升作為生態池及景觀池功能之可行性一併檢討分析之。  

（四） 請補充土地使用計畫圖、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

編定計畫圖;休憩綠地依其性質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請就

其使用性質檢討修正，另道路及停車場應編定為交通用地，並

請依使用類別、用地編定類別補充製作土地使用強度表。  

（五） 請補充說明基地內裏地之使用性質及說明其對本案土

地使用之影響，未來並應維持其通行權；另請補充基地坡度分

析圖，並套疊土地使用計畫圖，以結合坡度分析及車籠埔斷層

屬逆斷層等因素，說明土地使用規劃是否能達到山坡地建築之

安全原則。  

（六）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尤其應加強安全之因應對

策，並請作業單位儘速於十天內再辦理專案小組現地會勘及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討論後，再提會討論。  

第三案：審議苗栗縣頭份鎮「東興山莊坡地住宅社區」開發許

可變更案 

決議：  

1. 本案調節池面積原開發許可同意函核定為 2895 平方公尺，

苗栗縣政府於審查水保及雜項執照時核定 2625 平方公尺，

調節池面積共減少 270平方公尺，請苗栗縣政府查明縣

府降低調節池面積之原因函知本案審查作業單位。 

2. 本案西南側聯外道路，變更後銜接興隆山莊之聯絡既有

道路，其寬度、開闢情形及路權狀況如何，又借道穿越

興隆山莊，並與興隆山莊共用聯外道路，經此改變對本

聯外道路及區內道路系統之衝擊如何乙節，同意申請人

會中補充說明。又該聯外道路穿越興隆山莊，對該社區

交通流量、動線造成影響，日後兩社區交通管理及維護



上之配套措施如何？請加強補充說明，並納入變更開發

計畫書圖中。 

3. 本案社區道路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應贈與鄉（鎮、市）公所，惟日後之管理維護仍屬社區

管理委員會，請納入變更開發計畫書圖中。。 

4. 本案變更申請人乙節，同意申請人會中補充說明，請納

入變更開發計畫書圖中。 

5. 本案通過後，因涉及環評變更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至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於三個月內將修正之變更開發計畫書

圖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四案：審議苗栗縣頭份鎮「興隆山莊坡地住宅社區」開發許

可變更案 

 決議：  

1. 本案保育區面積，因高速鐵路徵收、地籍重測、增加調

節池、新設並拓寬道路等因素調整後，面積依「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尚不足 593.42平方公尺，

為本次變更保育區內新設調節池（面積 161 平方公尺），

因調節池亦作涵養土地使用，且前有案例將其列入保育

區面積計算，故調節池面積同意計入保育區面積計算，

故請補足保育區不足面積 432.42平方公尺，以符「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2. 本案西南側主要聯外道路，變更後連接 124縣道之產業

道路，其寬度、開闢情形及路權狀況，及 124號縣道將

變更為本案及東興山莊案之縣級服務道路，其道路服務

水準及道路剩餘容量狀況，是否有改善計畫乙節，同意

申請人會中補充說明。又該聯外道路另提供給北側之東

興山莊做為其聯外道路使用，故本聯外道路尚需負擔東

興山莊之交通量，對本社區內交通流量之衝擊及動線是



否足以承受，又日後兩社區交通管理及維護上之配套措

施如何？請加強補充說明，並納入變更開發計畫書圖中。 

3. 本案社區道路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應贈與鄉（鎮、市）公所，惟日後之管理維護仍屬社區

管理委員會，請納入變更開發計畫書圖中。 

4. 本案變更申請人及新增調節池乙節，同意申請人會中補

充說明，請納入變更開發計畫書圖中。 

5. 本案通過後，因涉及環評變更事項，請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至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於三個月內將修正之變更開發計畫書

圖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五案：討論「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台中縣轄區）

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RD─30─01）局部路段取消」案。 

決議：  

1. 配合 RD─30─01局部路段取消，請檢討修正相關動線、

管線配置部分之書圖。 

2. 本次變更擬增加０．６３公頃之丁種建築用地，請檢討

分析是否因此而增加計畫人口、停車需求及尖峰小時交

通旅次，如是，應請修正相關計畫書圖及重新計算開發

影響費。 

3. 本案涉及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請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並納入變更計畫書，三個月內送

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變更計畫許可。  

第六案 審議台南縣七股鄉「國立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

計畫」案 

一、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本部區委會第一三五次審查會議

決議：  



1. 本基地被西濱快速道路用地分隔為兩大區塊，有關兩校

區間之人員及車輛係透過高架橋下方連繫，西校區目前

維持現有土地利用方式，不得開發使用，故未來如無車

輛通行至西校區，請補充兩校區間之人行動線內容，惟

仍請協調交通部公路局是否可預先留設涵洞下方動線通

路之空間。 

2. 本基地地層下陷之原因，係肇因於早期養殖魚塭用水長

期超額抽取地下水所致，請補充目前地層下陷情形及未

來有何因應之處理措施，另未來建築結構之計算應考量

平均每年之地盤下限值，並請併王委員文祥意見進行補

正。 

3. 地下停車場之原先規劃內容，可能會產生汽車無法進入

停車場之問題，且易造成人車動線衝突，請修正其設置

區位及動線，以圖示說明，並請併蕭委員再安意見進行

補正。 

4. 有關土地使用強度表內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請扣除主要道路用地、緩衝綠帶及運

動區（田徑場、球場部分）部分，其餘土地整體平均計

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並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規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容積率百分之一百六十上限。 

5.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三點規定，

補充住宿區應依設計容量預計其住宿人口數，並據以設

置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公用設備。 

6. 有關本案第二次專案小組決議第二點、第三點、第七點、

第八點，申請人已依審查決議補充，原則同意，請申請

人一併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因本案多數委員對基地區位尚有意見，請業務單位於二十

日內再次安排會勘，由許政務次長應深率隊，並將各位委員會

中研提意見（如附件一）作整理，請申請人作書面回應。  

二、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三日專案小組現地勘查決議：  



（一）因本案所在區位適宜性問題，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

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議決議有條

件通過，且地質報告部分，亦業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審查

完竣，本專案小組原則同意本案開發，惟委員所研提之下列意

見，請納入開發計畫內容，並應於後續設計及施工階段確實做

好水土保持、基樁工程等措施，加強環境維護及設置安全監測

系統（含地層下陷）進行長期觀測，並請台南縣政府嚴格督飭

申請人遵照辦理。  

1. 因本基地屬地層下陷地區，請台南縣政府嚴格限制及加

強管制本基地及其附近地區地下水之抽取。 

2. 未來基地開發時，申請人應確實執行施工報告內容。 

3. 本基地應加強建築結構物基礎的地質改良工程。 

4. 未來於工程發包及監造時應特別注意建築結構基礎安全。 

5. 建議本校改制升格為大學時，成立環境研究學院及相關

系所，以研究附近生態資源及進行保育。 

6. 設校後應就十份村附近環境與校區整體規劃內容予以一

併考量，並應注意水資源景觀。 

7. 原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表所列戶外活動區含括污水處理

廠及垃圾儲存場二項，建議予以修正調整另列於設備區。 

8. 為賦予彈性，校區內之道路及停車場仍變更編定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 

9. 應注意設校後師生整體生活機能之需求，並請縣政府加

強附近都市設計及生態保育之總體規劃。 

10. 基地銜接縣道一七三處，請加強植栽綠化。 

11. 請將王委員文祥提供意見，納入計畫內容參考。 

 

（１）本基地有地層下陷及土壤液化問題，經審閱申請

人所提供之地質鑽探調查報告內容，有關沉陷問題，顧

問公司回應之處理情形，不甚妥適，顧問公司應予以修

正。本案如果可將鄰近地區抽取地下水之問題徹底解決，

應可防止沉陷問題，如台北市過去也有沉陷情形，後來

限抽地下水，地層下陷情形就獲得控制，未有再惡化情



形。另因為本基地地層以砂土層為主，較不會產生有負

摩擦力問題。  

（２）有關土壤液化問題，於九二一地震後，建築技術

規則等皆有研訂相關規定，依地層特性及現地試驗數值

研判，其實際情形應會比學理分析預期情況好，雖然如

此，申請人仍應正視此問題，加強建築物基礎的地質改

良。另本基地距離活動斷層很遠，依九二一災區狀況及

歷史經驗，如果地震來臨，建築物結構本身是安全的，

就較易逃脫而不致危害人身安全，所以未來於工程發包

及監造時，應特別注意建築物結構安全。  

（３）有關基地接近黑面琵鷺水鳥保護區，從另一層面

思考，由大專院校管理可能會比交由縣政府管理維護來

得好，並建議學校未來可成立相關系所進行生態保育工

作。 

（二）另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一三五次

審查會議決議，亦請申請人一併補正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以上意見，再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決議：  

本案依教育部與會代表說明：目前師範教育體系已配合

教育政策進行轉型，且目前大專院校須自籌校務基金，

因本校現有師生數未達經濟規模門檻，須籌措額外經費，

並因台南師院現有校址位於台南軍機起降航道上，飛機

噪音影響教學品質，且校區建築高度受建築管制限制，

無法再向上增建發展，故期望本校能順利遷建完成。  

另依台南縣政府與會代表說明：（一）針對歷次會議所

提有關本基地地層下陷係肇因早期養殖漁塭業者長期超

抽地下水所致之問題，此為顧問公司書面資料有誤，因

七股地區之地下水水質欠佳，養殖業者並未抽取地下水，

係抽取海水或曾文溪溪水，本基地無抽取地下水情形，

亦不會再有地層下陷問題。（二）本案如通過後，台南



縣政府將與台南師院配合朝生態校園規劃，採綠建築設

計。（三）有關各委員關心之區位問題，因國立大專院

校校地取得須具下列三項主要條件：（１）公有土地且

無償取得。（２）須有足夠大之土地面積。（３）交通

便利。故台南師院遷校選址自民國 82年起至 86年間曾

洽談台南縣關廟、歸仁、仁德與台南市安南區等四處基

地，惟因關廟鄉基地地形坡度太大(開發經費過高)、其

他三處基地無法無償取得(國立大專院校校地規定需無償

取得)等因素而先後放棄，另因台南縣境內水庫最多，土

地開發受限於相關水源水質保護區之規定，可替選基地

難覓，所以選定七股地區為開發基地。  

綜上，本委員會考量台南師院遷校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

性，原則同意本案開發，惟申請人及縣政府應就下列決

議事項加強配合辦理及補正相關內容，並納入開發計畫

書。另賴委員宗裕發言意見（如附件二）請納入紀錄供

參。  

1. 有關土地使用強度表內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請扣除區內道路用地、緩衝綠帶及運

動區（田徑場、球場部分）部分，其餘土地整體平均計

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並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規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之上限。 

2. 本案開發須作地質及重要管線等之改良，將花費相當龐

大之經費，請申請人補充未來教育部如無法提供補助經

費時，設校之財務籌措方式及來源。 

3. 有關本案第一三五次區委會決議第五點，依「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三點規定，住宿區應依設

計容量預計其住宿人口數，並據以設置必要性服務設施

及公用設備，依申請人補附資料，學生宿舍與教職員宿

舍規劃之樓地板面積未符需求，請修正。 

4. 有關本案第一三五次區委會決議第一點、第三點、第六

點，申請人已依審查決議補充，原則同意，請申請人納

入開發計畫書圖。 



5. 九十三年二月三日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現地勘

查決議，申請人已補正完成，同意本案申請人說明，並

請將說明意見一併補正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6. 設校後應就十份村附近環境與校園規劃一併作整體考量，

並請注意水資源景觀。另有關未來師生之生活機能需求，

請台南縣政府加強附近都市設計及生態保育之總體規劃。 

7. 未來建築物規劃設計應採綠建築，並申請候選綠建築證

書。 

8. 請補充西濱快速道路完成後對台十七號省道之影響及可

能衍生之交通問題。 

9. 台南縣政府曾在七股地區提出濱南工業區、貨運國際機

場、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等規劃構想，上開計畫與本案之

相對位置及如何進行整合；另依柏克萊大學教授所作噪

音模擬，本案正位於貨運國際機場起飛航道下方，故遷

校後仍有噪音問題。前揭問題，依台南縣政府與會代表

說明，濱南工業區已不存在；貨運國際機場尚未成形且

位於北門附近，距離本基地約二十公里；雲嘉南國家風

景區於去年底成立，七股地區位於範圍內，未來可與本

校生態校園相互結合；另基地距黑面琵鷺保護區尚有一

段距離，對生態衝擊影響不大，以上回覆說明，請縣政

府協助再補充詳細資料予申請人納入計畫書中說明。 

10. 有關本基地地層下陷係肇因早期養殖漁塭業者長期超抽

地下水所致乙節，依台南縣政府會中答覆說明，此為顧

問公司引用不正確資料，因七股地區之地下水水質欠佳，

養殖業者並未抽取地下水，係抽取海水或曾文溪溪水，

本基地無抽取地下水情形，亦不會再有地層下陷問題，

故請台南縣政府提供相關佐證之具體數據資料，請申請

人納入開發計畫書。並應於後續設計及施工階段確實做

好水土保持、基樁工程等措施，加強環境維護及設置安

全監測系統（含地層下陷）進行長期觀測，請台南縣政

府嚴格督飭申請人遵照辦理。 

11. 因基地接近黑面琵鷺水鳥保護區，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要求西濱快速道路以西校區，應維持現有土地利



用方式，不得開發使用，故請申請人承諾，西濱快速道

路以西校區應永久不得開發。 

12. 本案土地使用強度表內有關東校區之用地變更編定，同

意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及水利用地

（此部分並徵得地政司代表同意），惟表中所列綠帶係

擬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請作業單位會後查明，

該擬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綠帶，如屬建築基

地之法定空地而擬加以綠化者，則維持變更編定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如非屬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請申請人

修正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三個月內補充修正，經本部營建署查

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附件一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本部區委會第一三五次審查

會議委員發言意見： 

賴委員宗裕  

1. 對於本案設置區位認為有很大問題，所以對本案開發持

反對態度。 

2. 本案基地面積達一百多公頃，僅東校區開發二十幾公頃，

是否符合經濟效益；且未來開發尚須經地質改良，基地

又鄰近黑面琵鷺保護區，難怪本案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時，環評委員即對設置區位有反對意見。 

3. 台南師院遷校非常贊成，但對於設置區位應再評估，除

非有政策考量，否則建議另尋其他地點。 

4. 本案開發須作地質及重要管線等之改良，將花費相當龐

大之經費，且台南縣政府還要補貼，在未來學生人數不

會再增加的情況下，是否還要進行擴校計畫。並請說明

是否有教育部之補助經費，學校目前財務狀況如何。 

蕭委員再安  



1. 校區內衍生出停車需求之估算，可否有相關數據提供參

考。 

2. 各大專院校常會面臨機車亂停放之問題，因多數學生喜

歡騎乘機車，常將機車停放在校園外圍，不但有礙觀瞻

且影響交通安全，其衍生之外部性問題，應由學校自行

吸收，請說明本案開發是否有考量此問題。 

3. 本基地被西濱快速道路用地分隔為東西兩區塊，西校區

維持現有土地利用方式，不得開發使用，未來將作生態

教學研究使用，惟西校區面積八十幾公頃，為何不須有

道路連通使用，只有人行需求，很難理解。 

王委員文祥  

1. 依報告內容，預計需擠壓砂樁二萬支，改良深度二十公

尺，初估需二億經費，呼應賴委員所質疑經費龐大問題，

確實應詳加考量。 

2. 本基地砂土層很厚，依捷運北投機場經驗，至二○○三

年沉陷量才會降至零，目前整個基地仍會繼續沉陷，可

能三十年或五十年。 

3. 未來建築物將採樁基礎，考慮工程實務經驗，沉陷後之

負摩擦力只會使建築物再往下沉，結果是花了錢也無法

解決問題。 

4. 如地震嚴重產生差異沉陷，所使用之柔性接頭或伸縮接

頭一至一．五公尺，都無法減輕災害，所以建議另覓其

他地點。 

吳委員綱立  

1. 本案原先西校區也有開發行為，後來因環評委員意見，

開發面積一直縮減，目前僅東校區開發二十幾公頃，其

開發密度已非常低。 

2. 台南師院在七股設校，可帶動地方發展。 

3. 本案建議可朝規劃為生態校園方向思考，將西校區作為

生態或自然中心。 



環保署委員  

有關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之辦理情形，本署於九十三年

一月七日召開確認會議，因環評報告定稿本尚未經委員確認，

故請修正為依環評確認會議辦理。 

林委員青  

1. 東校區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其中道路及停車

場是否應修正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 

2. 在土地使用計畫內容中，生態保育研究區與教育園區有

何不同。 

3. 本案之土地使用與基地外周邊土地使用不相容者，應設

置緩衝綠帶，請說明基地外周邊土地作何使用，有何差

異性。 

韓委員乾  

1. 本基地接近黑面琵鷺水鳥保護區及曾文溪，土地使用計

畫有生態保育研究區，請說明台南師院是否原本就有相

關之教學計畫或科系，二者間之先後順序為何。 

2. 本校開始在尋找設校地點時，是否有幾個替選位址進行

優劣分析及比較。 

許政次應深  

1. 西區規劃為生態保育研究區，現況作何使用，是農地還

是漁塭。 

2. 目前西區僅規劃容許人行通行，持懷疑態度，五十年後

西校區如開發利用，光利用涵洞是否可滿足人車通行需

求，另西濱快速道路目前尚未完工，東西兩區之通行應

先規劃預留道路。 

3. 因本案多數委員對基地區位尚有意見，請業務單位於二

十日內再次安排會勘，由本人親自率隊，並將各位委員

會中研提意見作整理，請申請人作書面回應。 



附件二 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本部區委會第一三七次審查

會議賴委員發言意見： 

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計畫申請案  

--向區位不佳、浪費公帑的申請案說不 

  大學校區之擴建若能因而提昇教學研究品質，則採樂觀其

成的態度，然本案在區位條件有下列疑慮的情況下，恐無法達

成擴遷之目的，且有浪費公帑之嫌，故難以支持。  

一、地質、環境影響層面  

1. 本案所位處之基地具有土壤液化潛勢，屬於軟弱地盤，

易引起地質災害與建築安全之危險，依歐陽委員喬暉於

環境影響說明會（民國 93年 1月 7日）中的意見，該預

定近海、風速大、鹽分高，地盤持續下陷中，雖採局部

地質改良，除浪費公帑國民血汗錢外，長期仍有不均勻

沈陷問題，將造成師生安全風險及長期維持費之浪費；

而王委員文祥則認為（第 135次會議），改良地質預計

需擠壓砂樁二萬支，改良深度 20公尺，估計費用約二億

元，且依既往之案例，沈陷後之摩擦力將導致建築物出

現下沈的情況，此一嚴重問題即使花了龐大的工程改良

經費也無法徹底改善。 

2. （二）本案基地鄰近七股黑面琵鷺保護區，基地內經調

查曾發現多種珍貴稀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本應優先列

為保育區，若逕行開發，短期而言，校區大興土木的期

間，對於該地區棲息生物將造成一定程度之衝擊，而長

期所帶來的活動量與進出頻繁的人潮與車流，對於七股

地區生態景觀上的危害，亦是此開發計畫所應正視的問

題。 

3. （三）「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初審會議」中，

環評委員即提出：「基地環境不佳，長期有不確定風險

存在，是否違反學校應設於環境良好地區之選地條件？」



的意見，顯見本案基地區位之問題，一直都是審查委員

所重視的關鍵問題。 

二、交通成本層面  

  根據初估，台南師院遷移至七股地區，每位教職員工平均

一個月花在通勤的時間將增加 1,000分鐘（16.7小時），每

位學生則將增加 960分鐘（16小時），為目前的 6倍；每月

通勤旅次距離方面，每位教職員工將由目前的 120公里增加至

600公里，每位學生則是由現今的 96公里改變為 480公里；

而每人每月平均增加的通勤費用分別為 1,036.8 元與 829.4元。  

  通勤成本改變，使用交通運具所造成的燃料消費提高，將

加深能源的耗損與空氣的污染，根據國外之研究，此將對當地

農林漁牧的生產環境及產值產生負面的影響；此外，通勤時間

的增加，恐對該校教職同仁的教學工作以及學生的學習品質產

生負面之衝擊，而通勤時間的拉長，亦提高了師生的行車風險。 

校區  

項目 

台南師

範學院  

現有校

區 

台南師範

學院  

七股校區 

增加幅度 

平均每人

每月花在

通勤的時

間 
註
1 

員

工 

200分

鐘  

（3.3

小時） 

 1,200

分鐘  

（20小

時） 

 1,000

分鐘  

（16.7

小時） 

學

生 

160分

鐘  

（2.6

小時） 

 960分

鐘  

（16小

時）  

800分鐘  

（13.3

小時） 

平均每人

每月花在

通勤的時

間 
註
2 

員

工 

120公

里 

 600公

里 
480公里 

學

生 
96公里 480公里 384公里 



平均師生

每人每月

花在通勤

之費用 

員

工 

259.2

元 

 1,296

元 

1,036.8

元 

學

生 

207.4

元 

1,036.8

元 

829.4元 

說明： 

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

區之容納師生人數：

8,750人  

預估之住宿師生人數：

4,885人  

預估每日通勤人數：

3,865 人【教職員工：

657人；學生：

3,208人】  

台南火車站至七股校

區之距離：15公里

（預估旅次時間為

30分鐘）  

台南火車站至現有校

區之距離：2公里

（預估旅次時間為 5

分鐘） 

註 1：七股校區部分  

1. 教職員工每月通勤時間：

30分鐘×20天×2＝1,200

分鐘 

2. 學生每月通勤時間：30分

鐘×16天×2（一星期上課

四天為標準）＝960分鐘 

註 2：七股校區部分  



1. 教職員工每月通勤距離：

15公里×20天×2＝600公

里 

2. 學生每月通勤時間：15公

里×16天×2＝480公里 

三、財務成本、經濟效益層面  

1. 本案選取此基地之主要原因在於初期所選定的四處基地

中，皆不適合作為此計畫案使用，僅台南縣政府所提供

之七股基地合適，但由另一角度思考，按七股地區目前

平均公告現值，約每公頃 400萬元，2億元的工程改良經

費可購置 50公頃的校地，比本案可開發用地面積（27公

頃）大一倍，且此項改良工程尚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如

此是否符合經濟效益？更何況七股鄉，甚至台南縣幅員

之大，竟找不出其他基地，非要一個僅能使用 22％面積

的基地，交通不便，地處偏遠，更要花個數億改良土質，

還擔心成效不佳，影響建築公共安全，實難以理解決策

過程有無瑕疵？ 

2. 由另一觀點論之，若能進一步尋找適切的基地，將 2億

元的工程改良經費用於提昇教學軟硬體設備或增聘師資，

以強化教學服務品質的方式進行學校再造工程，藉此達

成台南師範學院轉型與校務永續經營的目標，未嘗不是

一種較為合宜的作法。 

3. 本案開發完成後，現今台南師範學院的硬體設施等皆需

遷移至新校區，所需花費的遷移成本是否有加以考量；

搬遷期間對於學校師生的權益是否產生負面的影響？ 

4. 本案基地面積約 120公頃，就目前的規劃設計，僅東校

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7公頃的土地可用於開發，總開發

比例僅佔 22﹪；而無法開發的西校區部分，計畫作為教

學研究實驗區與保育區，所佔面積高達近八成，但台南

師範學院現有系所中，僅有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以及 91年

度成立之環境生態研究所等二個相關系所，依規劃單位

的說明（第 135次會議之書面回應資料），為配合七股



校區生態校園規劃與環境生態調查研究需要，該校於中

長程之系所規劃中，擬增設環境生態系與生物科技、水

產科技以及海洋資源等相關系所，為遷就新校區的環境

特性而提出相關配合之增設系所是否有違合理性？教育

部是否同意增設？還是遷就區位的臨時構想？教育部若

不同意，豈不更凸顯區位問題，也恐扭曲了校務發展的

方向。此外，若上述系所符合該校長遠發展規劃，亦可

使用目前現有之相關保育設施與場所，似乎無須另外花

費大筆經費與土地重新建置教學研究環境；姑且不論該

地區所隱含的生態保育價值，就一所大專院校的定位角

色，花費如此龐大的經費，用於生態保育區的建置，是

否值得？後續所衍生之管理問題，台南師範學院是否有

此能力負擔？ 

四、學校競爭力層面  

1. 大學競爭力之核心在於教學研究品質，提昇競爭力的重

點應置於如何改善教學研究之水準，以達永續經營之目

標，校區規模等立地因素，則應視為次要考量的面向，

就國外之大學院校的發展歷程，絕少係因遷校而茁壯，

美國多所知名學校均位於市中心區，校地狹小，如：紐

約大學、賓州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等，雖其腹地受到

都市發展的牽制，但透過教學品質上的提昇與師資結構

的不斷改造，仍能在學術上具有一定的代表地位。換言

之，學校競爭力與規模無關，希望提醒申請單位能透過

更加縝密的評估與規劃，採較適切的計畫並提出合理的

建設經費，將可能產生的環境衝擊降至最低，並避免負

擔過大的財務計畫，影響台南師範學院的長期發展計畫，

創造學校與地方的雙贏局面。 

2. 就現實面考量，目前台南師範學院位於台南市區，交通

便捷，距離台南機場與台南火車站皆只有約 2公里的距

離，周邊生活機能充足，若貿然遷移至台南縣七股地區，

依目前大專院校招生日益困難的趨勢下，預料將會因為

學校位處偏遠、交通不便以及缺乏完善機能等負面因素，



在學生招生事務，甚至遴聘師資方面有所問題。再者，

本案所在位置緊鄰西海岸邊，強勁海風及潮濕的氣候不

僅容易造成建築物的毀損，濕冷的天氣也會降低師生待

在校區的意願，造成資源的閒置與浪費。 

  本案從環評到區委會，可以清楚了解大家多對台南師院之

擴遷樂觀其成，但問題在於區位上。這個區位不僅不符文教、

醫療建設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規範第八條之規定，且明顯有

浪費公帑，增加社會成本，恐無助於學校競爭力之提升，又可

能產生公共安全之疑慮，故建議台南師院另覓適當地點。  

第七案：審議「桃園中華映管龍潭工業園區」開發計畫暨可行

性規劃報告配置調整變更案 

決議：  

1. 有關本案原依山開辦法規定，第二及第三次變更開發計

畫業由縣政府核發變更許可函，第四次變更可行性規劃

報告亦經濟部工業局依促產條例相關規定同意在案，惟

查原變更計畫內容中，有關出入口規劃設計及二十公尺

隔離綠帶部分，未符「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之規定，惟基於政府一體、維護政府行政處分公信力及

信賴保護原則，該部分計畫內容既經經濟部工業局核屬

合宜，本委員會同意予以追認。但為避免類此情形發生，

未來依促產條例報編之工業區如涉變更計畫時，請經濟

部先將此等案件送本部審查，並請經濟部納入修正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相關法令(例如：工業用地變更規劃辦法)。 

2. 原變更計畫(未送本部審查部分)中因應主要出入口位置

調整，應變更其土地使用及用地變更計畫內容，惟因申

請單位之疏忽造成書圖內容錯誤情形，請申請單位重新

計算一併修正原同意之計畫書圖內容，納入本次變更計

畫中說明。 

3. 本案係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目前設廠投資計畫

所提出之配置調整變更案，申請調整部分建築配置，由



於開發地號及總面積不變、土地使用面積及強度不變，

原規劃之各項設施面積似無增加，僅因生產線運作方式

變動，為增加製程效率調整原配置，且調整後計畫符合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應無影響原

核准之開發計畫，是以同意其變更計畫內容。 

4. 本案涉及變更原核定計畫之內容，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於三個月內製作變更計畫書

圖送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變更計畫同意函。  


